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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局（厅）,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各直

属单位、各派出机构: 根据全国辐射环境保护工作面临的形势

，按照《国家环境保护“十五”计划》的要求,以及2002年《

全国辐射环境保护工作会议》的精神，现就加强全国辐射环

境保护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目标和任务 按照“安全第一

，质量第一” 的原则，加强对民用核设施的安全监督管理，

确保核设施运行安全、万无一失，防止发生严重污染环境的

核事故或放射性事故；依法加强对辐射环境和放射性废物安

全的监督管理，全面提高辐射环境管理及核与辐射事故监督

和应急响应能力；控制和降低城市电磁辐射污染，保障环境

安全。 二、辐射环境保护工作的定位和队伍建设 1、全国辐

射环境保护工作必须立足于执法监督。 辐射环境管理是环境

保护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环境保护部门要认真履

行职责，做好辐射环境管理工作，对辐射环境管理要做到统

一计划、统一部署、统一安排。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要在统一监督管理的前提下，积极探讨本地区适应市场经济

条件下开展监督管理的具体工作模式，正确处理监督管理和

社会服务的关系，确保辐射环境监督执法的客观、公正。 2

、各省级环境保护部门要建立健全辐射环境监察机构。全国

辐射站统一定名为“辐射环境监督站”，负责辖区内辐射环

境监督管理的业务工作。已内设辐射处的各省级环保局，应

加强对“辐射环境监督站”的领导，提高“辐射环境监督站



”的管理能力；未内设辐射处的省级环保局，可同时赋予“

辐射环境监督站”行政管理和监督业务职能。 对市、县的辐

射环境监督工作，其机构的设置，各省市可根据具体情况自

行确定方式，但要做到责任到位，不留空白。 3、各级环境

保护部门要致力于建立一支思想好、作风正、懂业务、会管

理、善于做群众工作的辐射环境监督执法队伍。 对辐射环境

保护工作人员应严格筛选，认真考核，坚持持证上岗制度。

“辐射环境监督站”要完善内部管理机制，充分调动工作人

员的积极性。 三、加强辐射环境监督管理能力建设 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环保部门要加大对辐射环境保护的资金投入，

切实保障辐射环境保护工作的经费；要将其纳入年度经费预

算，并予以落实。要加大对辐射环境监测和应急能力建设的

投入， “十五”期间要完成“一网络两中心”的建设任务。

按《辐射监测技术规范》的要求，建立全国辐射环境监测网

；还将建设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为全

国辐射环境管理与监测提供技术支持；要确保国家环境保护

总局核与辐射事故应急技术中心建设，提高环保系统核与辐

射事故应急响应能力。 进一步规范各省城市放射性废物库的

建设和管理工作，严格执行放射性废物收贮程序，加强库区

环境监测和安全保卫，确保库区的安全。各地方要认真解决

放射性废物库的日常运行和维护费用问题。尚未建设放射性

废物库的省份，可根据本地区放射性废物总量调查结果，考

虑单独建设放射性废物库或采取与邻近省份合作的方式解决

放射性废物暂存问题。 各省辐射环境监察机构应切实提高对

生活社区、学校等场所电磁辐射水平监测和控制的能力。 西

部省区在上述能力建设过程中，要充分利用西部大开发的有



利时机，在扎实工作的基础上，积极争取国家的政策和资金

支持。 四、依法监督，不断强化统一监督管理地位 各级环保

部门在辐射环境管理工作中要认真执法、规范执法，不断提

高环保部门统一监督管理的法律地位。 全面推行排污申报登

记制度，实现对污染源全过程的动态监督管理。 加强辐射建

设项目的监督管理，认真执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

和“三同时”制度。新建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

执行率必须达到100％。对已建成项目存在的环境问题，要进

行清理，限期解决。 严格日常监管，确保环境安全。各地要

加大对辐射污染源的日常监督管理力度，提高现场监督检查

频次，规范执法程序，认真调查取证，坚决查处违法行为，

防止辐射污染事故发生。 各地环保部门要积极配合海关等部

门，加强对废旧钢材和石材的进口监管，严防放射性废物以

及其他辐射超标的产品向我国境内转移。 做好核设施安全监

督管理工作，确保万无一失，不发生重大核安全事故和核泄

漏事故。 针对目前存在的部门间管理职能交叉问题，各级环

境保护部门要积极与有关部门协调，进一步理顺关系，创造

良好的执法环境。 五、切实做好法规、科研、培训、宣教等

基础工作 1、“十五”期间，要进一步加快辐射环境保护的

立法工作，建立和完善辐射环境保护法规体系。积极推进《

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的制定工作，加快《核安全法》的立法

进程以及有关法规、标准的制定和修订工作。各地要积极交

流立法工作经验，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推动地方辐射环

境法制建设。 2、要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加强辐射环境

保护的科学研究，为辐射环境管理提供基础资料和科学依据

。 3、要加强对辐射环境保护工作人员的法制和业务培训，



尽快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 4、要通过各种宣传媒体

广泛宣传辐射环境保护知识，宣传普及电磁辐射、电离辐射

、核技术应用、辐射防护等方面的科学常识，提高人们的辐

射环境保护意识。 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建设辐射环境保护示

范教育设施。 六、明确责任，加强领导 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环境保护部门主要负责人要高度重视辐射环境保护工作，

认真落实和完成辐射环境保护工作的要求和任务。要把辐射

环境保护与环保事业统一部署，统筹规划，统一检查，统一

考核，做到领导明确，责任落实。 各级辐射环境监察机构和

人员要树立有所为才有位的意识，抓住机遇，知难而进，按

照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全面开创辐射环境保

护工作的新局面。 二○○二年六月十八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